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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环协〔2024〕09 号

关于组织参加 2024 年香港国际环保博览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及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主办、香港

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协办的“2024 年香港国际环保博览”

将于 10 月 29 日-11 月 2 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本

次博览以“推动绿色创科 实现双碳目标”为主题，是展示

来自世界各地创新环保产品及服务的国际商贸平台，是让商

界、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的环保专家聚首一堂，进行技术交流、

合作和贸易洽谈的极好机会。

本次赴港参加博览会的湖南代表团由省生态环境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向艳带队，宣教与对外合作处等相关处室及

省环保产业协会负责人陪同参加。协会具体负责组织我省环

保企业参展和参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展范围

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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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素及水质、环保产品、绿色建筑及能源效益、绿

色运输、废物处理及循环再造、环保工程方案及服务、监测

及实验室技术、环保服务及研究等。

二、展位布置及费用

“湖南馆”面积为 90 ㎡，将进行统一搭建、布置。展

示内容由各参展单位提供有关资料（资料要求另行通知）。

相关费用：

1、展位费：32800 元（补贴 70%，先由企业垫付，展会

后统一办理展位费补贴手续）；

2、特装搭建费：由参展企业均摊，预收 1 万元/企业，

具体以实际产生费用为准（可与展位费享受同等比例补贴）；

3、人员费补贴：每个展位按 0.5 万元给予企业人员费

支持。

以上费用均由中湘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收取。

三、其他事项

1、如有产品设备需要展示的，需提早自行办理相关的

报关手续；

2、参会人员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自行办好港澳通行证

和签注手续，在港食宿费用自理；

3、参会企业请于 9 月 27 日前将参会回执（附件 1）发

邮件或传真至协会秘书处。参展企业请于 9 月 27 日前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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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回执（附件 1）、参展报名表（附件 2）发邮件或传真至

协会秘书处。

四、联系方式

湖南省环保产业协会

邮箱：hnshjbhcyxh@163.com 电话（传真）：85621173

联系人：张康 电话：0731-85621173 13517493221

中湘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柳 18711099250

附件：1、2024 年香港国际环保博览会参会回执

2、2024 年香港国际环保博览会参展报名表

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2024 年 8 月 26 日

mailto:hnshjbhcy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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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香港国际环保博览会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盖章）：

参观□ 参展□

姓名 拼音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是否携带模型：是□ 否□

注：1、此表电子版（word 版）于 9 月 27 日前发送至

hnshjbhcyxh@163.com；

此表纸质盖章版请传真至 0731-85621173，或扫描后发

送至 hnshjbhcy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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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参展报名表（代合同） 合同编号：

展会名称 展会时间

参展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参展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联 系 人 电子邮箱 邮 编

电 话 网站

申请展位
展位编号： 展位类型：标准搭建展位

展位面积： 展位开口：

参展展品介绍
中文：

英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参展费用明细
标准展位费 报名费

参展费及其他 费用合计

1、在双方充分了解展会信息基础上，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定此参展申请表；

2、以上表格内容将作为申报批文及出展楣板文字 、宣传资料的重要依据，参展企业务必认真填写；

3、严禁有知识产权争议的产品参展，企业携带侵权产品参展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4、参展企业必须按时 、按标准交纳各项费用 。参展申请经组团单位确认后的3个工作日内，交纳参展定金和报
名费；并于出发前壹个月交齐所有费用，以保证参展工作的顺利进行 。如参展企业未按时交齐所有款项，将被
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已交款恕不退还。
5、参展企业在报名后不能退展，如退展，已缴纳的服务费和展位费无法退还，参展企业并有义务偿还全额款项。
6、参展企业若按组团单位通知时间送签证或面签而所有人员被拒签不能参展的，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
业损失的原 则妥善处理，但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企业承担 。若参展单位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而不能
如期参展，参展企业必须承担所发生的费用 。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
7、组团单位根据展会主办方的调整情况保留对申请面积作调整的权力；如主办方变更展位号或展位位置 、延期
展会 、组团单位不承担违约责任，参展企业应遵循主办方的规定。
8、由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 、疫情 、社会异常情况等），不可预见，不可克服，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双方根
据对合同 履行影响的程度，本着最大限度减小损失的原则双方协商解决，但组展单位无需承担因此所产生的
违约责任。
9、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无论经办人是否变更均有效力 。本合同原件 、电子版具有同等效
力。如发生诉讼纠纷，诉讼管辖地为组团单位所在地。
10、双方确认的报名表 、付款通知等其他文件视为合同补充文件，和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地 址：长沙市芙蓉南路一段788号(友谊路口）

邮政编码：410004

户 名：中湘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设银行芙蓉南路支行

账 号：43050186423600000050

组展单位盖章：中湘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2024年 月 日

参展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 期：2024 年 月 日


